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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封面统一标注“中共湖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2025年度保险公众宣传项目竞争性磋商投标响应文件”字样，注明响应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及日常联系方式、响应日期，并加盖公章和骑缝章。文件应主要体现以下九部分内容：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注册号：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性别：     年龄：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供应商名称（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职务）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姓名、职务）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1）签署、澄清、补正、修改、撤回、提交             （项目名称、政府采购编号、采购代理机构编号）响应文件；（2）签署并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及最后报价；（3）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4）询问、质疑、投诉等相关事项，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携带原件）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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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磋商响应声明
致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知悉参加竞争性磋商的风险，我方承诺接受磋商文件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
（一）我方同意在磋商文件中规定的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内（响应文件有效期）遵守本响应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我方提交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式  份，并保证响应文件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全部内容真实、合法、准确和完整，我们对此负责，并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三）我方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本项采购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贵方需要，我方愿意提供我方作出的一切承诺的证明资料。
（四）我方愿意按磋商文件规定和磋商小组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和报价。
（五）我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在获得成交资格后，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六）我方在此声明：
1.我方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2.我方与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或者与其他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
3.我方未为本项目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
4.我方承诺（承诺期：成立三年以上的，为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三年内；成立不足三年的，为实际时间）：
（1）我方依法缴纳了各项税费，没有偷税、漏税及欠缴行为。
（2）我方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存在下列重大违法记录：
①受到刑事处罚；
②受到三万元以上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



供应商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邮政编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上年度营业收入
	
	员工总人数
	

	营业执照
	注册号码
	
	注册地址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经营范围
	

	基本账户开户行及账号
	

	税务登记机关
	

	资质名称
	等级
	发证机关
	有效期

	
	
	
	

	
	
	
	

	备注
	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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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应商资格条件证明资料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资料：《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者近1年中连续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纳税凭证复印件），或者委托他人缴纳的委托代办协议和近1年中连续三个月的缴纳证明（收据复印件），或者法定征收机关出具的依法免缴税收的证明原件。
















六、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致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单位在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包括：
（一）我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但警告和罚款额在三万元以下的行政处罚除外；
（二）我单位或者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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